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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

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

(发改价格〔2015〕1217 号 2015 年 6 月 2 日印发)

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

物价局、财政厅（局）：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职业资格类考试

收费标准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2〕328 号）

印发以来，职业资格考试（含职业技能鉴定，下同）收费标准决

策效率和透明度得到提高。为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，减少行政审

批，促进考试工作顺利开展，现就改革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

标准管理方式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通知所称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，是指依据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设置或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，相关考试

收费项目经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设立并按照行政事业性

收费管理的职业资格考试。

二、考试收费分为考务费和考试费。中央考试单位联合省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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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试单位组织实施考试的，考务费由负责考务工作的中央考试单

位向省级考试单位收取，用于补偿中央考试单位考务成本支出；

考试费由省级考试单位向考生收取，用于上缴考务费和补偿省级

考试单位组织考试所产生的成本。中央考试单位直接组织实施考

试的，由中央考试单位向考生收取考试费。

三、中央考试单位收取的考务费标准或考试费标准，均不再

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审核，改由中央考试单位在考务费

标准上限（详见附件）内按成本补偿原则自行确定考务费标准。

中央考试单位直接组织实施考试的，按成本补偿原则确定考试费

标准，并且除实践操作科目外，每人每科考务费标准之外加收的

考试费标准不得超过 50 元。

四、中央考试单位对考务费、考试费标准的调整间隔原则上

不少于两年。

五、考试人数较少或考务成本较高的特殊考试，考务费标准

可不受标准上限限制，由中央考试单位按成本补偿原则并考虑考

生承受能力确定。具体包括：考试人数连续三年不足 1000 人的；

单科考试时间 5 小时（含）以上的；考试内容需要录制视频、音

频资料，投入成本较高的等。

六、确定考务费标准上限适用的考试人数按下列方式确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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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一次的考试，考试人数按前三个年度考试人数的平均数确定，

不足三个年度的按实际年度平均数确定；一年多次的考试，考试

人数按前六次考试人数的平均数确定，不足六次的按实际总次数

平均数确定；对于随到随考的预约型考试，考试人数按前十二个

月月度平均数确定；新设立的考试收费项目，考试人数按两万人

确定。

七、中央考试单位制定的考务费、考试费标准，应以正式文

件形式向社会公布，同时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。

八、各考试单位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，如实核算考试

人数、考务考试成本等，合理制定收费标准，不得擅自增加收费

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，自觉接受价格、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九、上述规定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财政部印发的发改价格〔2012〕328 号文件同时废止。

附件:考务费标准核定表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财 政 部

2015 年 6 月 2 日

http://www.ndrc.gov.cn/zcfb/zcfbtz/201506/W020150610392021592696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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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考务费标准核定表
计费单位：元/人·科

考试人数 X
（万人/科）

职业资格考试 职业技能鉴定

客观题科目 主观题科目 理论题科目 实践操作科目

X≤0.2 25 30 22 15

0.2＜X≤0.5 20 25 17 12

0.5＜X≤1 18 22 15 9

1＜X≤2 15 19 12 7

2＜X≤3 13 17 10 5

3＜X 11 15 8 4

说明：1.考试人数指每次考试所有科目的平均人数，客观题科目、主观题科目能够作

明显区分的，分别按客观题科目、主观题科目计算平均人数；不能作明显区分的，统

一按客观题科目计算。

2.客观题科目指主观题分值不足 70%的考试科目。

3.主观题科目指主观题分值占 70%以上的考试科目。

4.实践操作科目考务成本范围一般不含阅卷费用；职业资格考试含实操科目的，也参

照职业技能鉴定实操科目的考务费标准执行。

5.考试时间在 120—180分钟之内属于正常范围，在此范围之外的，可相应降低或提高

收费标准，但上浮不得超过 30%。


	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
	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

